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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水產試驗所 

海水養殖研究中心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服務要點 

94.10.26 本所第 0046 次主管會報通過 

94.12.8 農授漁字第 0940163259 號函核備 

一、農業部水產試驗所 (以下簡稱本所) 為加強水產品檢驗服務工作，提高為民

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檢驗申請： 

(一) 申請委託檢驗，請填具委託檢驗申請書，連同足夠兩次檢驗用之樣品，

逕向本所海水養殖研究中心洽辦 (服務電話：七股本部 06-7880461 轉

235)。 

(二) 遠道者可將欲委託檢驗之樣品，連同委託檢驗申請書，逕寄「72453 臺

南市七股區三股里海埔四號，農業部水產試驗所海水養殖研究中心，並

請註明欲委託檢驗之項目。 

(三) 送檢之樣品，如因限於設備或短期內無法完成者，或其他特殊原因，得

暫停受理。 

(四) 取樣應具代表性，生鮮品應迅速送檢驗室或妥予冷凍保持低溫。 

(五) 委託檢驗樣品，應先繳納檢驗費用 (政府機關之委託檢驗案件，得行文經

本所同意後，以先檢驗後付費方式辦理)，檢驗費請以電匯 (匯款戶名:農

業部水產試驗所海水養殖研究中心，帳號：24510602128023 (中央銀行國

庫局)，電匯後，請傳真繳款文件，以加速檢驗流程，傳真號碼:七股本部

06-7880204。 

三、處理期限： 

(一) 送檢樣品按申請先後順序處理，其完成日期視物品性質及檢驗項目之需

要定之。原則上，在收到樣品十四個工作天內完成檢驗。 

(二) 委託案件如有特殊之需要，得於委託檢驗時，申請以速件處理，惟需加

收檢驗費用。 

四、檢驗報告： 

(一) 檢驗完成時，給予中文報告書乙份。委託者如需英文副本，請自行翻譯

或委託他人翻譯，經本所海水養殖研究中心查核無誤後，予以證明。 

(二) 檢驗報告僅供參考用，並只對送檢樣品負責，不得作為訴訟上之證明或

出版物之廣告等商業宣傳推銷之用。本所各有關檢驗人員亦無出席各種

說明會或公開證明之義務。 

(三) 申請者對樣品之檢驗結果如有疑問，申請人可於收到報告書一週內，以

速件方式向本所海水養殖研究中心查詢或申請複驗，惟所需費用由申請

者負擔。 

五、服務項目及規費收費標準 (附表)： 

(一) 申請委託檢驗之項目，由本所依規費收費標準收費，並發給收據。 

(二) 收取之服務費用，應納入循環基金編列年度預算，循環運用，其運用情

形及支出標準，應依照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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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水產試驗所 

海水養殖研究中心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 

規費收費標準 

 
94.9.12 財政部國庫署核准 

94.10.26 本所第 0046 次主管會報通過 

94.12.8 農授漁字第 0940163259 號函核備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機關、團體或個人向本所海水養殖研究中心申請水產品藥物

殘留、衛生條件菌、重金屬含量等檢驗，應依本標準收費，

並發給收據。 

第三條 本標準所定規費其收費項目及費額規定如附表。 

第四條 申請人為水產養殖業者且持有養殖漁業登記證者，依附表所

定費額減半收費。 

第五條 工廠或機關、團體以大批次(每年 50件以上)樣品送檢時，費

額得另行以合約方式辦理，惟其計價差額不得低於附表所定

費額百分之二十。 

第六條 申請檢驗以速件處理時，每件依附表所定費額加收百分之二

十速件處理費。 

第七條 檢驗完成給予中文報告書乙份，欲加發者，每份收取證明書

費新台幣伍拾元。 

第八條 本標準所規定之各項費用經繳納後，除有誤繳或溢繳情形，

依規費法相關規定辦理外，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費。 

第九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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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農業部水產試驗所 

海水養殖研究中心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 

收費基準表 

壹、水產品藥物檢驗 

編號 檢驗項目 
收費標準 

(元/件) 
備  註* 

1 氯黴素 (Chloramphenicol, CAP) 2500  

2 羥四環素(Oxytetracycline, OTC) 2000 

3 四環素 (Tetracycline, TC) 2000 

4 氯四環素 (Chlortetracycline, CTC) 2000 

5 西氟沙星 (Ciprofloxacin, CFA) 2000  

6 恩氟沙星 (Enrofloxacin, EFA) 2000 

7 諾氟沙星 (Norfloxacin, NFA) 2000 

8 磺胺一甲氧嘧啶 (Sulfamonomethoxine, SMM) 2000  

9 磺胺二甲氧嘧啶 (Sulfadimethoxine, SDM) 2000 

10 磺胺二甲基嘧啶 (Sulfamethazine, SMT) 2000 

11 SMM, SDM, SMT 2150 

12 磺胺甲基嘧啶 (Sulfamerazine, SMR) 2000 

13 磺胺喹噁林 (Sulfaquinoxaline, SQX) 2150 

14 歐索林酸 (oxolinic acid, OXA) 2450 

15 硝基咈喃 (Nitrofurazone, NFZ) 2350  

16 富來頓 (Furazolidone, FZD) 2350 

17 

3-amino-5-morpholinomethyl-1,3-oxazolidin-2- 

one (AMOZ)  

4000 

 

*富來頓代謝物

* 

 

 

3-amino-2-oxazolidinone (AOZ)  

Semicarbazide hydrochloride (SC)  

1-Aminohydantoin hydrochloride (AH)  

18 
孔雀綠 (Malachite green) 2500  

還原型孔雀綠 (Leucomalachite) 

19 甲基藍(Methylene blue) 2000  

⚫ 檢驗方法 (除特別註明外) 均以液相質譜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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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金屬及礦物質 

編號 檢 驗 項 目 收費標準 (元/件) 備 註 

20 砷 (Arsenic, As) 1500 以感應耦合電漿
放射光譜儀分析 21 汞 (Mercury, Hg) 1500 

    22 硒 (Selenium, Se) 1500 

23 鍺 (Germanium, Ge) 1500 

24 鉻 (Chromium, Cr) 1000 

25 镉 (Cadimium, Cd) 1000 

26 鐵 (Iron, Fe) 600 

27 銅 (Copper, Cu) 600 

28 錳 (Manganese, Mn) 600 

29 鎳 (Nickel, Ni) 600 

30 鉛 (Lead, Pb) 600 

31 錫 (Tin (Sn) 600 

32 鋅 (Zinc, Zn) 600 

叁、衛生條件菌 

編號 檢 驗 項 目 收費標準 (元/件) 

33 總菌數 (total count) 600 

34 大腸桿菌群 (Coliform) 600 

35 大腸桿菌 (E. coli) 1150 

36 沙門氏菌 (Salmonella) 1150 

37 金黄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1150 

38 腸炎弧菌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1150 

39 霍亂弧菌 (Vibrio cholerae) 1150 

肆、脂肪酸及熱量 

編號 檢驗項目 
收費標準 

(元/件) 

40 脂肪酸組成份 (fatty acid composition) 1450 

41 熱量 (Calorie)* 2150 

 

 

 

 

 

                                            


